
那条河叫直河。直河边，没留下关于林华蓉的任
何痕迹。8月4日，这位湖南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大二女
生把最后的呼吸留在了这里。外出打工的林华蓉被
骗入传销组织。警方经调查后，还原的信息是：在投
河前，她受到了传销组织成员言语上的侮辱。遭受欺
骗、胁迫、拘禁之后，林孝俊不知道女儿受到了怎样
的羞辱。只知道，林华蓉最后以命相抗。(8月17日《新京
报》)

继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山东籍男子张超进
入传销组织身亡后，湖南在校大学生林华蓉也因暑
期打工陷入传销组织而死亡。这几起恶性的传销致
死事件，影响恶劣，显示传销的危害性之大。当
前，涉事地方迅速行动，对传销定点清除，国家四
部委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全面打击各类传销。可以预
见，在这些凌厉的攻势面前，一大批传销组织者将
受到严肃惩治。

值得反思的是，传销违法且危害巨大，有关方面
也一直进行打击，但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不少地方的
传销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愈演愈烈，一些城市成了传
销聚集的窝点和作案的乐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比
如，有些人怀有不健康的一夜暴富心态，这成就了传
销的心理基础；有关方面打击传销不够科学、不平衡
等；传销手段隐蔽和花样翻新；不告不理的执法惯性

等。但笔者以为，根本还在于各地对传销的危害性认
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打击力度欠缺，导致传销在
一些城市大量存在、生根发芽甚至泛滥成灾。

一些地方不但没有敏锐地识破传销和危害，
甚至为传销者站台，助长了传销者的嚣张气焰。
还有的地方，认为一般传销没有多大危害，起码
是眼前危害不大，畸形地认为有利于地方发展，
不作为、慢作为，甚或存有一定的“鸵鸟心
态”，即便发现传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装作看不见，任由一个个传销组织如雨后
春笋般的茁壮生长，任由更多人上当受骗、危害
扩大和加深。

显然，一些城市传销组织众多，危害甚远，与这
些地方的打击、监管和市场服务不力直接相关。现
在，出事了，死人了，对传销的打击才开始重视、力度

才开始上来，这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但对于传销造成
的危害，比如生命的消逝，却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过
错。

林华蓉等人因传销殒命提醒我们，依法严厉打
击传销刻不容缓，必须强化打击力度，彻底斩草除
根。但与此同时，也要“一案双查”，对一些传销泛滥、
影响恶劣、造成重大影响的地方，要追查当地管理部
门监督不力、打击不利的失职失责问题。同时，还应
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传销泛滥或
造成各类影响较大的地方，在相应的评先评优、提拔
使用等方面要坚决“亮红牌”。

铲除传销需要强有力的行动。只有让各地在传
销泛滥和危害问题上切实感受到问责追责带来的压
力和痛感，打击传销的意识才会切实提升，铲除传销
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预交学费的就发放录取通知书，没有收到录
取通知书的就不能来就读。”8月13日，名为“长沙头
条”的认证微博账号称，湖南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要
求高考统招生缴纳2000元“预录费”，规定时间内不
交费的学生将拿不到录取通知书。对于不想交“预
录费”的学生，该校称在8月19日之后才能办理退档
事宜，而8月19日正是湖南省今年高职专科征集志
愿的最后一天。（8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高校不得违规委托中
介机构进行招生录取，或者以承诺录取为名向考
生收取费用，显然，“预录费”是不符合规定
的。“预录费”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名牌大
学，学生被名牌大学录取是要庆贺的，哪有考中
名牌大学不去读的道理？而对于职业学校，被录
取了也未必会去报到。该校由于往年有被录取的
学生开学时未报到，影响了录取数量指标，今年
为了保证生源而采取了缴纳“预录费”方式。

从目前情况来看，职业教育的确比不上好大
学，但职业学校也有自身的优势，就业率一直比
较高。职业学院吸引生源，应该走提高办学质量
的路子，这才是治本之策，而通过收取“预录
费”绑架生源，无异于歪门邪道，应该坚决摒
弃，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坚决查处制止。

今年7月底，河北正定县城两条主干道上的县
财政局等20多家机关事业单位，拆除围墙和门口
栏杆，打开大门，上班时段社会车辆可免费停车，
内部厕所、开水间免费开放，得到群众广泛赞誉。

基层政府天天要和群众打交道，一些机关不
愿轻易打开大门，理由不外乎这些：怕闹访的群众
扰乱秩序，影响正常工作，增加管理成本，等等。这
些担忧不能说完全不成立，但从正定县的经验看，
只要在管理上更精细一些，有序地开放机关停车
位资源和保障正常工作秩序，完全可以兼顾。正定

县一些机关单位敞开大门后，工作秩序并未受太
大影响，只要划出固定车位，限定上班时间对外开
放，并立牌提醒——— 请将车头朝外以示区分，再装
上摄像监控，就可以做到既有效管理、又保障安
全。厕所、开水房加强管理，会增加一些人力成本，
但并非不可承受。

从为民服务的角度看，不仅要打开大门，更要
敞开心门。墙，推倒了就是桥。少一堵隔心墙，就多
一座连心桥。

（8月16日《人民日报》/漫画 张建辉）

8月15日上午，南京警方发布消息称，南
京南站候车室内发生的涉嫌猥亵女童案件，当
事人属于收养关系，正在进行调查处理。有网
友指出，收养的条件是“收养人应无子女”。
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女童的收养父母似乎并
不具备这个条件。河南安阳滑县民政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因当事人为滑县当地居民，目前
民政部门已就收养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了
解核实。（8月16日《新京报》）

网友质疑的“收养是否合法”是有道理
的。按照收养子女方面的法律法规，“收养人
应无子女”。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目
前还不得而知，还是需要等一下河南方面关于
收养关系的调查。但是，即使最终调查的结果
显示属于“合法收养”，有些事情仍然需要反
思。

不仅“不合法的收养”会残害儿童，即使
是“合法的收养”也出现了很多悲剧。比如，
前一段南京发生的那起亲戚收养后的虐待儿童
事件，就属于合法收养，是孩子的父母将小女
孩通过合法途径过继的，符合收养的规定，收
养的亲戚家里“没有孩子”。可这个孩子得到
了幸福吗？结果还是被殴打，被虐待了吗？

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合法的收
养”，谁来关注孩子是不是幸福，是不是健

康，是不是没有被殴打和虐待？目前，我们缺
少这样的“收养跟踪”机制，缺少这样的“收
养回访”机制。往往是，只要办理了合法的收
养手续，收养的家庭将孩子领走了，也就无人
约束了，也就无人过问了。

被收养的孩子，在收养的家庭生活的咋样
了，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也只有收养的家庭
知道，附近的邻居也有可能知道，而有关部门
是很难知道的。除非，因为虐待儿童被举报
了，就像这起“公共场所猥亵女孩”事件。观
察这起猥亵事件，很明显，这样的猥亵行为应
属于“家常便饭”。也就是说，在收养她的家
庭里，她经常“被哥哥猥亵——— 否则在公共场
所猥亵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很自然”了。那
么，即使这个小女孩是被“合法收养”的，她
的生活状态谁来注意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其实，社会上类似的收养悲剧还有很多。
有的孩子被殴打，有的孩子被性侵，有的孩子
被虐待。问题是，有关部门压根就没有想到去
看看被收养的孩子是不是幸福？这暴露出社会
管理方面的漏洞。笔者以为，为了确保被收养
孩子的安全，应该建立一个“收养跟踪”“收
养回访”机制，有关部门要派人经常到收养家
庭去了解情况，对于虐待孩子的，要坚决收回
其收养权。

近日，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出现特级讲解
员，一人一次收费1800元。8月16日，记者从黄果
树导游服务有限公司处了解到，特级讲解员的身
份为专家教授，能否预约成功需要看对方时间。
(8月17日《北京青年报》)

在知识就是财富的今天，讲解员利用自己掌
握的专业和人文知识为参观者提供服务，在服务
之中将自己的知识变现，并由游客埋单，这种
“我讲解、你长知识”的你情我愿，站在公平交
易的角度讲，即便是一人一次收费1800元的“天
价”，只要有人觉得值，肯为此埋单，就无可厚
非。。

应该看到，人们生活好起来之后，旅游正成
为生活调味品，人们畅游山水之间，尽揽人间美
景，这无疑是一种身心乐事。但旅游也常常充满
遗憾，走马观花式的游玩或蜻蜓点水式的参观，
就仿佛猪八戒囫囵吞吃人参果，只看了景却不能
尽知景中之意，而配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的讲解员，通过他们的介绍与讲解，将景点中所
蕴涵的人文、地理知识进行说解，无疑可以满足
一部分高档游客的需求。至于有人觉得价格有一
点高，消费不起，自然就可以不选择。所以，
“天价”讲解费是否合适，不妨让市场来检验。

“天价”讲解费是否合适

不妨让市场来检验
□ 井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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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传销需要强有力的行动
□ 余明辉

确保收养儿童安全

应建立“收养跟踪”机制
□ 郭元鹏

保障生源不能靠

违法的“预录费”
□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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